（B类）   
淄博市博山区民政局文件

博民〔2022〕27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穆彩霞
关于对区十九届人大一次会议

第76号建议的答复
魏其宁、张荣杰等10位代表：

首先感谢你们对博山区城乡社区治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你们提出的《关于保障北山社区转为城市社区更好为民服务的议案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自2019年民政局收到《城西街道办事处关于新成立北山社区的请示》（博西办发〔2019〕41号）后，立即组织相关科室人员按照有关规定，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调查核实。并向区政府提交了《关于将城西街道北山社区、八陡镇山机社区纳入城市社区管理的汇报》。随着博泵科技破产程序的进展，北山社区纳入城市社区管理工作一直不断推进。

目前，北山社区已初步具备了纳入城市社区管理的条件，社区服务中心及日间照料中心可沿用原有场所，但需尽快移交。纳入城市社区管理后，社区工作人员报酬、办公经费等与城市社区享受同一政策，社区居民与城镇居民享受相同的养老、医疗、救助、教育、住房等待遇；个别涉及群众切身利益政策不能一步到位的，设置一定时间的过渡期。北山社区的社区工作者依据淄办发〔2017〕49号规定配备，专职社区工作者按最低5人配备，通过统一招考或选任的形式予以配齐。

北山社区的管辖范围和人员扩大后，希望城西街道加大规划指导的力度，按照“党建标准化、权责明确化、服务均等化、居民融合化”的要求，高标准建设社区服务中心，通过“一网三联”加强社区治理的力度和密度，让辖区群众乐享高品质城市生活。

博山区民政局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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